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費率表修正總說明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以下簡稱本法）自八十七年一月一日起施行迄今，除分別於八十九年八月十日由主管機關與交通部依據經驗資料研議並發布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以下簡稱本險）死亡及殘廢給付由新臺幣一百二十萬元提高至新臺幣一百四十萬元，九十四年三月一日再度提高為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外，並已分別於九十年七月一日、九十二年一月一日、九十三年一月一日、九十四年三月一日、九十五年三月一日、九十七年三月一日及九十八年三月一日七度調降費率，累計降幅約百分之三十三點六。本（九十八）年續依據其經驗資料，由本險費率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成立之本險精算及研究發展工作小組研提建議調整案，並依本法第四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提經本險費率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本次費率主要修正內容及配套措施說明如次：

一、純保費調整：汽、機車整體平均純保費調降約百分之十一點五；汽車整體調降百分之十三點九；機車整體調降百分之六點七。
二、各項附加費用調整：

（一）保險人之業務費用：汽車部分，各車種之業務管理費用自現行每件三五二點一二元調升為三七○點九四元；機車部分，一年期自現行每件一九四點四九元調降為一八五點七四元、二年期自現行每件三○七點三二元調降為二九○點七六元。
（二）保險人之資金成本率及資金收益率：資金成本率自現行佔總保費比率百分之○點八一二調降為零；資金收益率維持為零。
（三）健全本保險費用：汽車部分，維持現行每件六點○六元；機車部分，一年期維持現行每件三點六九元、二年期維持現行每件四點四九元。
（四）安定基金提撥比例：維持現行佔總保費之百分之○點二。
（五）特別補償基金之分擔額提撥比例：維持現行提撥比例，亦即汽車部分之分擔額佔總保費之百分之三，機車為百分之二。
三、綜合本險純保費及附加費用之調整結果，汽、機車整體平均總保費調降約百分之九點五，汽車整體調降百分之十一點二，機車整體調降百分之七。本險總保費費率修正案如附表。以承保車數最多之機車與自用小客車（以新投保件或無肇事理賠紀錄之第四等級為分析基礎，並以男、女性年齡在三十歲至六十歲（含）以下）為例，比較調整前後之總保費變動如下：

	車種
	現行總保費
	調整後總保費
	與現行差異
	變動百分比

	輕型機車

（一年期）
	502元
	460元
	－42元
	－8.37％

	輕型機車

（二年期）
	907元
	825元
	－82元
	－9.04％

	普通重型機車

（一年期）
	712元
	666元
	－46元
	-6.46％

	普通重型機車

（二年期）
	1,322元
	1,233元
	－89元
	-6.73％

	自用小客車

（男性）
	1,697元
	1,497元
	－200元
	－11.79％

	自用小客車

（女性）
	1,591元
	1,409元
	－182元
	－11.44％


四、另為加強被保險人之權益保障，當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親自到保險公司或其分支機構辦理本險時，因並未利用保險公司之通路服務，故應享有扣除通路成本之保險費優惠，亦即保險公司應給予該汽車強制責任保險之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至少73元之保費優惠，機車一年期者至少60元之保費優惠，機車二年期者至少80元之保費優惠，但前述優惠金額應以法定之保險人業務管理費用為上限。
五、本次費率調整，自九十九年三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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